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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开不动产权第 0010511 号）

包括两个地块： 

M67 地块为 LandB 区，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

达北路 20 号院，设有 1 座综合厂房、2 座门卫。《不动产权

证书》未明确具体办公建筑面积，根据总平面布置图，首

层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139m2，二层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243m2，

四层办公用房建筑面积 516m2，合计办公建筑 898m2。 

M69 地块为 LandC 区，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

达北路 22 号院。该区域于 2020 年新购，购买时地块上已有

建筑物。根据原产权登记材料，设有 1 座办公生产联合厂房、

2 座门卫、1 座泵房、1 座空调机房。目前，LandC 区仅启

用办公生产联合厂房部分区域（建筑面积约为 4900m2）安

排生产，不设办公建筑；其他建筑物待将来公司发展规划

确定后再进行内装投入使用，届时再明确未启用建筑物是

否设置办公建筑。截至目前 LandC 区无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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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开不动产权第 00105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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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B 区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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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B 区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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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andB 区平面布置图 

LandB 区四层 



20 

表 1  公司建筑物明细一栏表 

地块名称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其中：公共建筑

面积(m2) 
备注 

荣京东街 7 号 

(LandA) 

办公生产联合厂房 23617.37 2616 
总建筑面积由 8570.84m2

变更为 23617.37m2 

门卫 63.07 / / 

废水处理站 264.85 / / 

配电室 122.71 / / 

泵房 82.13 / / 

仓库 100.56 / / 

废料场 62.49 / 已注销 

小计 24250.69 2616 / 

M67 

(LandB) 

综合厂房 25465.52 898 / 

门卫 7.45 / / 

门卫 20.5 / / 

小计 25493.47 898 / 

M69 

(LandC) 
办公生产联合厂房 10640.16 / 

仅启用部分区域安排生

产，无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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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其中：公共建筑

面积(m2) 
备注 

门卫 24.95 / 未启用 

泵房 82.53 / 未启用 

门卫 51.53 / 未启用 

空调机房 139.15 / 未启用 

小计 10938.32 / / 

总计 60682.48 3514 / 

综上，我公司建筑面积合计 3514m2，办公楼宇不属于大型公共建筑，不参评办公楼宇节能降耗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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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辅材料 

我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认定为绿色工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3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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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工艺及装备 

我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认定为绿色工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4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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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治理技术 

我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认定为绿色工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5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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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染物排放管理 

5.1 大气污染物排放 

我公司一年内排污口有组织排放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及速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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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拜耳医药有组织废气检测报告结果汇总 

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单位 数值 

2024 年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1.04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25 20 为控制标准的 6.25% 

排放速率 kg/h 1.58×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63%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1.04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2.0 20 为控制标准的 10% 

排放速率 kg/h 0.0448 6 为控制标准的 0.747%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2.01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08 20 为控制标准的 5.4% 

排放速率 kg/h 1.21×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02%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2.01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14 20 为控制标准的 5.7% 

排放速率 kg/h 0.0425 6 为控制标准的 0.708%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3.18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05 20 为控制标准的 5.3% 

排放速率 kg/h 1.13×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018%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3.18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14 20 为控制标准的 5.7% 

排放速率 kg/h 0.026 6 为控制标准的 0.43%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4.1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08 20 为控制标准的 5.4% 

排放速率 kg/h 6.16×10-4 6 为控制标准的 0.1%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4.1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04 20 为控制标准的 5.2% 

排放速率 kg/h 0.0198 6 为控制标准的 0.33%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5.23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61 20 为控制标准的 8.1% 

排放速率 kg/h 1.11×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5.23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23 20 为控制标准的 6.15% 

排放速率 kg/h 0.0194 6 为控制标准的 0.32%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6.0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22 20 为控制标准的 6.1% 

排放速率 kg/h 1.54×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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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单位 数值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6.0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39 20 为控制标准的 6.95% 

排放速率 kg/h 0.0231 6 为控制标准的 0.38%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8.08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53 20 为控制标准的 7.65% 

排放速率 kg/h 0.0308 6 为控制标准的 0.5%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8.08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32 20 为控制标准的 6.6% 

排放速率 kg/h 1.20×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09.24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32 20 为控制标准的 6.6% 

排放速率 kg/h 0.0268 6 为控制标准的 0.4%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09.24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52 20 为控制标准的 7.6% 

排放速率 kg/h 1.35×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2%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10.1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41 20 为控制标准的 7.1% 

排放速率 kg/h 1.48×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25%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10.1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54 20 为控制标准的 7.7% 

排放速率 kg/h 0.0644 6 为控制标准的 1.07%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11.2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48 20 为控制标准的 7.4% 

排放速率 kg/h 1.72×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3%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11.2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58 20 为控制标准的 7.9% 

排放速率 kg/h 0.0302 6 为控制标准的 0.5%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7） 
2024.12.17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55 20 为控制标准的 7.75% 

排放速率 kg/h 9.50×10-4 6 为控制标准的 0.16% 

净化后通风橱排气

筒（DA006） 
2024.12.17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84 20 为控制标准的 9.2% 

排放速率 kg/h 0.0326 6 为控制标准的 0.54% 

净化后洗净车间排

气筒 
2024.10.16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98 20 为控制标准的 9.9% 

排放速率 kg/h 3.66×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6% 

净化后洗净车间排

气筒 
2024.12.17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1.82 20 为控制标准的 9.1% 

排放速率 kg/h 3.13×10-3 6 为控制标准的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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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一年内有组织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监测值平均值为 1.422 

mg/m3，最大值为 2mg/m3，排放速率监测值平均值为 0.0328kg/h，最大值为 9.50×10-4kg/h，上述

排放浓度数值均低于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标准表 3 大气污染物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 II 时段限值 20 mg/m3的规定要求。 

我公司一年内无组织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3  拜耳医药无组织废气主要污染物检测报告结果汇总 

年度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单位 数值 

2024 年 

1#上风向 

2024.01.04 非甲烷总烃 

mg/m3 0.38 1 

2#下风向 mg/m3 0.62 1 

3#下风向 mg/m3 0.65 1 

4#下风向 mg/m3 0.58 1 

1#上风向 

2024.02.01 非甲烷总烃 

mg/m3 0.37 1 

2#下风向 mg/m3 0.71 1 

3#下风向 mg/m3 0.73 1 

4#下风向 mg/m3 0.77 1 

1#上风向 

2024.03.18 非甲烷总烃 

mg/m3 0.46 1 

2#下风向 mg/m3 0.61 1 

3#下风向 mg/m3 0.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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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单位 数值 

4#下风向 mg/m3 0.60 1 

1#上风向 

2024.04.16 非甲烷总烃 

mg/m3 0.45 1 

2#下风向 mg/m3 0.56 1 

3#下风向 mg/m3 0.58 1 

4#下风向 mg/m3 0.55 1 

1#上风向 

2024.05.23 非甲烷总烃 

mg/m3 0.30 1 

2#下风向 mg/m3 0.33 1 

3#下风向 mg/m3 0.33 1 

4#下风向 mg/m3 0.32 1 

1#上风向 

2024.06.06 非甲烷总烃 

mg/m3 0.41 1 

2#下风向 mg/m3 0.70 1 

3#下风向 mg/m3 0.71 1 

4#下风向 mg/m3 0.68 1 

1#上风向 

2024.08.08 非甲烷总烃 

mg/m3 0.40 1 

2#下风向 mg/m3 0.69 1 

3#下风向 mg/m3 0.65 1 

4#下风向 mg/m3 0.64 1 

1#上风向 

2024.09.24 非甲烷总烃 

mg/m3 0.44 1 

2#下风向 mg/m3 0.66 1 

3#下风向 mg/m3 0.62 1 

4#下风向 mg/m3 0.64 1 

1#上风向 

2024.10.16 非甲烷总烃 

mg/m3 0.31 1 

2#下风向 mg/m3 0.52 1 

3#下风向 mg/m3 0.52 1 

4#下风向 mg/m3 0.50 1 

1#上风向 
2024.11.26 非甲烷总烃 

mg/m3 0.44 1 

2#下风向 mg/m3 0.6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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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一年内无组织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监测值数值均低于北

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标准中限值 1.0mg/m3的规定要求。 

综上，由绿色绩效评价指南可知，企业排污口一年内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

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50%（详见表 2），达到“深绿”等级。 

年度 检测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单位 数值 

3#下风向 mg/m3 0.62 1 

4#下风向 mg/m3 0.67 1 

1#上风向 

2024.12.17 非甲烷总烃 

mg/m3 0.34 1 

2#下风向 mg/m3 0.54 1 

3#下风向 mg/m3 0.55 1 

4#下风向 mg/m3 0.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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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4 年 1 月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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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4 年 2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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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4 年 3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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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4 年 4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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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4 年 5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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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4 年 6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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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4 年 8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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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24 年 9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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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4 年 10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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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4 年 11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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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4 年 12 月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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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污染物排放 

我公司一年内自行监测 COD、NH3-N 等主要水污染物

排放浓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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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4 年公司废水检测值与标准限值对比表 

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2024 年 

污水总排口 2024.10.16 

pH 无量纲 7.3 6.5~9 — 

悬浮物 mg/L 15 400 为控制标准的 3.75%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30 500 为控制标准的 6%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11.2 300 为控制标准的 3.73% 

氨氮（以 N 计） mg/L 0.522 45 为控制标准的 1.16% 

总氮 mg/L 3.29 70 为控制标准的 4.7% 

总磷 mg/L 0.29 8 为控制标准的 3.625% 

污水总排口 2024.11.16 

pH 无量纲 7.2 6.5~9 — 

悬浮物 mg/L 15 400 为控制标准的 3.75%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42 500 为控制标准的 8.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12.6 300 为控制标准的 4.2% 

氨氮（以 N 计） mg/L 0.276 45 为控制标准的 0.613% 

总氮 mg/L 1.43 70 为控制标准的 2.04% 

总磷 mg/L 0.10 8 为控制标准的 1.25% 

污水总排口 2024.12.17 

pH 无量纲 7.4 6.5~9 — 

悬浮物 mg/L 8 400 为控制标准的 2%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31 500 为控制标准的 6.2%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6.3 300 为控制标准的 2.1% 

氨氮（以 N 计） mg/L 1.14 45 为控制标准的 2.53% 

总氮 mg/L 3.22 70 为控制标准的 4.6% 

总磷 mg/L 0.53 8 为控制标准的 6.625% 

备注：根据经开区绿色绩效评价启动会企业培训资料，低于排放标准值比例要求只针对工业废

水，不包括单独的生活污水排口，生活污水达标即可。 



77 

 

 

 

 

 



78 

 

 

 

 

 



79 

 

 

 

 

 

 



80 

 

 

 

 

 



81 

 

 

 

 



82 

 

 

图 17  2024 年我公司废水检测报告 

综合表 4 可知：我企业自行监测主要水污染物浓度值

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50%，其他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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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及本市地方标准要求，达到“深绿”等

级。 

5.3 危险废物处置 

我企业包含的危险废物主要是生产过程中的废药片、

废药粉、药尘、实验室使用过的废试剂和废灯管，这些危

险废物统一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危废

协议。公司为了安全起见，将未列入名录的沾了药粉的包

装材料、除尘器滤材和污水处理站污泥等也交由专业危废

处置公司回收处理。 

我公司所编制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已报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所在地）生态环境局备案，并按照管理计划做好

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工作；且公司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贮存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要求。 

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指标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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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企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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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企业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台账及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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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噪声防治 

我公司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中标准限值。 

 

图 20  2024 年 1 月噪声检测报告 

 

图 21  2024 年 4 月噪声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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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4 年 7 月噪声检测报告 

 

图 23  2024 年 10 月噪声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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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噪声排放情况与标准值数值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5  噪声排放值与标准值对照表 

月份 监测值 数值 标准值 差值 

1 月 

东厂界昼间 53 65 12 

东厂界夜间 44 55 11 

南厂界昼间 54 65 11 

南厂界夜间 44 55 11 

西厂界昼间 54 65 11 

西厂界夜间 44 55 11 

北厂界昼间 55 65 10 

北厂界夜间 45 55 10 

4 月 

东厂界昼间 51 65 14 

东厂界夜间 44 55 11 

南厂界昼间 50 65 15 

南厂界夜间 44 55 11 

西厂界昼间 51 65 14 

西厂界夜间 43 55 12 

北厂界昼间 50 65 15 

北厂界夜间 44 55 11 

7 月 

东厂界昼间 56 65 9 

东厂界夜间 40 55 15 

南厂界昼间 50 65 15 

南厂界夜间 43 55 12 

西厂界昼间 59 65 6 

西厂界夜间 46 55 9 

北厂界昼间 57 65 8 

北厂界夜间 46 55 9 

10 月 

东厂界昼间 54 65 11 

东厂界夜间 46 55 9 

南厂界昼间 55 65 10 

南厂界夜间 44 55 11 

西厂界昼间 53 65 12 

西厂界夜间 47 55 8 

北厂界昼间 51 65 14 

北厂界夜间 46 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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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间平均值 53.3 - - 

昼间最大值 59 - - 

夜间平均值 44.38 - - 

夜间最大值 47 - - 

由表 5 可见，我公司厂界噪声昼间平均值为 53.3dB

（A），最大值为 59dB（A），夜间平均值为 44.38dB（A），

最大值为 47dB（A），排放值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限值 5 分贝以上，达到“深绿”级别。 

6 污染物监测监控水平 

公司已按照行业自行监测指南以及行业排污许可规范

开展自行监测和安装自动监控设施，且所属行业未纳入本

市重污染天气重点管控，我公司为非用水重点单位，但已

安装自动监控设施，监测因子为 COD、氨氮、ph，其它废

水污染物因子已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开展了自行监测，综上，

我公司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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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自行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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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企业未在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 

7 移动排放源结构及排放 

7.1 运输车辆和通勤车辆 

我公司运输车辆合计 92 台。其中： 

1）京内运输车辆 3 台。京 AJR800、京 AMF777 为汽

油车，尾气排放标准执行国六标准；京 ACW6586 为新能源

电车。京内运输车辆新能源比例为 33.3%，超过 30%，达到

“深绿”等级。 

2）京外运输车辆 89 台。汽油车 78 台，其中 20 台尾气

排放执行国五标准，58 台尾气排放执行国六标准。天然气

车 11 台，尾气排放全部执行国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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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运输车辆备案清单 

我公司通勤车辆合计 6 台，全部为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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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通勤车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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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公司京内运输车辆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

标准载货车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为 33.%；京外运输车

辆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载货车辆；通勤车辆全部

采用电动汽车。达到“深绿”等级。 

7.2 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我公司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仅包括叉车，全部为电动

叉车，新能源叉车比例 100%，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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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叉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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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碳排放管理 

8.1 低碳工作机制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推动绿色发展，

我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发布《零碳工厂管理制度》，明

确了零碳工厂的管理目标、原则、政策和措施、机构设置

及职责、管理评估与改进等。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公司

将向零碳工厂的目标不懈努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综上，我公司通过《零碳工厂管理制度》建立了完善

的低碳工作机制，明确了未来零碳工厂的管理目标，细化

了管理措施及发展方向，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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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公司零碳工厂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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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碳排放强度 

根据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拜耳医药

保健有限公司（北京）2024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我公司经核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1979.88tCO2，主要产

品产值为 1197875.12 万元。 

则我公司 2024 年度碳排放强度为 10.00kgCO2/万元，具

体计算过程如下： 

11979.88tCO2×1000kgCO2/tCO2÷1197875.12 万元 

=10.00kgCO2/万元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行业碳排放

强度先进值的通知》（京发改[2014]905 号），西药制造业碳

排放强度先进值为 109.22kgCO2/万元。 

综上，我公司碳排放强度 10.00kgCO2/万元低于行业先

进值 109.22kgCO2/万元，达到北京市西药制造业碳排放强

度先进值，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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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2024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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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碳市场履约 

自 2022 年起，我公司正式纳入碳市场履约名单。公司

完全响应主管部门要求，均已按时清缴碳排放配额，达到

“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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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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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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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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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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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碳交易履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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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使用零碳或者低碳的能源或者技术 

为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我公司积极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2024 年，公司全年累计结算绿色电力 1172.900MWh，累计

投入资金 478057.30 元。 

综上，我公司积极在北京电力交易平台上购买绿电用

于企业碳配额抵消，达到“深绿”等级。 



146 

 



147 

 

  



148 

 

 



149 

 

 

图 36  绿电采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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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24 年度绿电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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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源管理 

9.1 能源管理体系 

为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降低能源消耗，我公司以“计划-

执行-检查-行动（PDCA）”为原则，根据业务要求、国际标

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先后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管理手

册》、《能源管理体系文件控制程序》、《能源管理体系记录

控制程序》、《能源管理体系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识别与合

规性评价控制程序》、《能源管理体系程序文件汇编》、《能

源计量设备管理制度》、《节能措施和管理制度》、《能源管

理标准操作程序》等制度，设立了能源管理管理中心，定

期开展节能培训，涵盖了能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而搭建

一个高效节能的运营体系。 

综上，我公司建立并实施能源管理制度，具备完善的

能源管理机制，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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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能源管理体系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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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能源管理体系文件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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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能源管理体系记录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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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能源管理体系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识别与合规性评价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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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能源管理体系程序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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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能源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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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节能措施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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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能源管理标准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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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能源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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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能耗双控 

截止目前，国家及地方尚未公布医药制造业或西药制

造业的能耗强度先进值。 

根据相关要求，能耗强度可采用评价期内年均能耗强

度下降率进行核算。具体核算过程如下： 

（1）2023 年单位产品能耗强度 

根据《2023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我公司 2023

年度各能源活动数据如下。 

柴油消耗 1.72t，电力消耗 14737.86MWh，热力消耗

31169.39GJ。 

主要产品产量合计 751198090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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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能源活动数据（引自 2023 年度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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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 年度综合能耗计算表 

能源品种 实物量 折标系数 
当量折标煤

（tce） 

柴油 1.72t 1.4571kgce/kg 2.51 

电力 14737.86MWh 0.1229kgce/kWh 1811.28 

热力 31169.39GJ 0.0341kgce/MJ 1062.88 

合计 2876.67 

2023 年度单位产品能耗强度为 38.29kgce/万板。 

2876.67tce÷751198090 板 

=38.29kgce/万板 

（2）2024 年单位产品能耗强度 

根据《2024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详见图 30），

我公司 2024 年度各能源活动数据如下。 

柴油消耗 1.55t，电力消耗 14095.400MWh，热力消耗

31467.20GJ。 

主要产品产量合计 1025424132 板。 

表 7  2024 年度综合能耗计算表 

能源品种 实物量 折标系数 
当量折标煤

（tce） 

柴油 1.55t 1.4571kgce/kg 2.26 

电力 14095.400MWh 0.1229kgce/kWh 1732.15 

热力 31467.20GJ 0.0341kgce/MJ 1073.03 

合计 2807.44 

2024 年度单位产品能耗强度为 27.38kgce/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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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44tce÷1025424132 板 

=27.38kgce/万板 

（3）能耗强度下降率 

经计算，我公司单位产品能耗强度年均下降率为

27.24%。 

（38.29kgce/万板-27.38kgce/万板）÷（38.29kgce/万板

×1 年）×100% 

=28.49% 

综上，我公司单位产品能耗强度年均下降 28.49%，超

过 3%，达到“深绿”等级。 

10 节能减碳行动 

10.1 低碳节能改造 

为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我公司在屋顶建设了 991 千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2024 年自发绿电

合计 401.1496MWh，发电量全部用于我公司抵消外购火电

消费。 

综上，我公司积极使用光伏电力可再生能源，达到

“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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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场地使用及用能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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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分布式光伏发电购售电合同 

  

  

图 49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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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绿色建筑 

我公司近一年无新建建筑，不参评此项评价指标。 

11 环境管理 

11.1 清洁生产 

我公司近五年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达到“浅绿”等

级。 

11.2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经查阅，我公司未出现在经济开发区 2024 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企业名单中，达到“深绿”等级。 

图 50  我公司未出现在披露名单截图 

11.3 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我公司严格落实国家及北京市环境保护各项相关法律

法规及行业规范，严格控制及落实公司制定的各项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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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努力做到风险自查、安全自检、隐患自改，信用

状态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未受到市区两

级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 

综上，我公司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未受到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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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信用中国查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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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生态环境部门官网查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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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项 

我公司为德国拜耳集团在中国投资的新型制药企业，

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大的药品生产企业，历年纳税位

列经开区前三。公司是全国首家获得新版 GMP 证书的企业，

先后被授予“基本药物生产和电子监管实施的示范生产基地”、

“质量管理奖”、“国家级绿色工厂”、“北京市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等殊荣，连续十一年荣登“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 

公司始终坚持“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的理念，支持

《巴黎协定》和将全球变暖控制在相对工业化前水平 1.5°C

的目标，以节能、节材、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为重点，不

断完善管理体系建设，以信息化的能源管控系统加强能源

科学管理，坚持管理与技术创新并重，实现相互协调、相

互促进。 

2024 年，我公司被授予“绿色引领者”荣誉称号。 

综上，我公司积极践行绿色低碳转型，获得“绿色引

领者”荣誉，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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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绿色引领者”荣誉证书 


